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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我国宗教形态最为多样的省份之
一

， 境内有佛教 （ 包括南传佛教 、 藏传佛教 、 汉传佛教 、

阿吒力教四系以及各系中的诸多派别 ） 、 道教 、 伊斯兰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 以及异彩纷呈的各民族传

统宗教和民间信仰 。 同时 ， 云南又是我国少数 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
共有包括汉族在内 的人口 在

人以上的 种世居民族。 在云南 ，
不仅宗教 内部有和谐的结构 ， 宗教之间也有和谐关系 ，

从而使多宗

教共存成为
一种长期的状态 。 对云南多宗教和谐共处现象的分析 ， 需要综合关系的视角 、 现象的视角 、

文化的视角和心理的视角。 而我们所强调的
“

经验
”

恰恰兼具上述四种视角 。

一

、 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历史生成

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共存关系是在特定地域和人群中经由历史演化而生成的 。 我们既要对这一关系

进行过程性的分析 ，
又要对这一过程进行关系性的理解 ，

由此本文提出
“

关系一过程
”

分析法作为理

论视角 。 我们认为 ， 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共存首先得益于云南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 ，
而云南各宗教在地

域人口 分布上的相对均衡 ，
以及从宗教冲突转向宗教和谐的动态机制则进

一

步推动了云南多元宗教和

谐共存关系的最终完成 。

—

云南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

云南地处青藏高原连接 中南半岛 的中间地带 ，
是各民族沿横断山脉南北迁徙的走廊 ，

随着北方氐

羌族群的南迁 ， 南方百越族群的西移以及中原文化的进人 ，
再加上土著族群的存在 ， 使云南成为汇集

中华历史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之
一

。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宗教间的交流也不断增加。 最初
一

个民

族只信仰
一种本民族传统宗教的

一一对应关系逐渐被
一多关系 、 多一关系 以及两者交叉的混合关系所

取代 。 例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 、 布朗族等民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 ，
丽江的藏族 、 部分纳西族 、 普

米族等信仰藏传佛教 。 此外 ，

一个民族同时信仰好几种宗教的现象在云南也非常普遍 。 比如彝族群众

既有信奉毕摩教的 ， 又有信奉佛教 、 道教的
，
近代以来也有信奉天主教 、 基督教的 。 多民族 、 多宗教 、

多元文化和谐并存 ，
成为云南文化的典型特征 。 云南宗教文化内容多样 、 形态完整 、 兼容并蓄 ，

为宗

教和谐关系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而宗教信仰上的融洽和谐 ，
又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团结和睦 。

此外 ，
云南

一些少数民族宗教活动的集体性和公共性有益于多元宗教和谐共处 。 所谓信仰的公共

性是指以村寨 、 社区甚至整个部落 、 氏族为单位 ，
所有成员参与某项宗教活动 ，

而祭祀对象也多为村

寨 、 社区 、 部落或氏族的保护神 ，
久而久之演化为本民族共有的宗教节庆。 生活在滇南 、 滇西南的哈

尼族 、 傣族 、 阿昌族 、 德昂族 、 布朗族等民族 ， 几乎每个村寨都有寨神 ， 定期集体祭祀 。 集体活动也

从宗教生活延伸到 日 常生产 、 生活之中 ，
全寨成员相互帮助 ，

提高 了集体凝聚 力 ， 从而增强了宗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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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丨皆维度。 在各民族间经济交往 、 相互通婚营造出来的宽容社会文化氛围中 ， 宗教内部的和谐会不

断向外转化为宗教之间的和谐 ，
而信仰的公共性无疑是促成这

一

转化的重要因素 。

二
） 云南各宗教在地域和人口分布上的相对均衡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 ， 独存是宗教在特定地域人群中 的一种原初存在状态 。 在人类社会中发展的较

早阶段 ， 特定人群因生产生活的需要发展出了某一种宗教 ， 仅仅在本群体内部传播发展 ，
此类宗教可

定义为原生型宗教 ， 如云南白族的本主崇拜 、 彝族的毕摩教。 随着人类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 ， 宗教之

间的相遇成为必然趋势 ， 在原生型宗教之外又发展出 了次生型宗教 。 次生型宗教是本民族的原生型宗

教被某种外来宗教所融合 、 置换或扬弃而形成的新的信仰形式 。 如傣族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等 ， 都不是

这些民族最初的宗教 ， 但在战胜本民族原始宗教之后作为主导性的宗教并对民族文化产生 了深远影响 。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 外来宗教虽然在本民族中站稳脚跟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信徒 ， 但尚未取得主导性地

位 ，
因而不得不与原生型宗教或次生型宗教共存。 如在云南少数民族中 ， 有苗族 、 族、 傈僳族 、 怒

族、 拉祜族 、 佤族、 景颇族、 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群众部分信仰基督教 ， 部分保留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 。

在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影响深远的地区 ， 基督教传播所受的阻力较大。 如历史上基督教曾多次试图

进人云南香格里拉 、 西双版纳等地 ，
最终因遭到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僧侣及信众的顽强抵抗而告失败。

从宗教相遇的载体而言 ， 有教徒与教徒的相遇 、 教徒与非教徒的相遇两大类型 。 其中 ， 教徒间相

遇又可分为同教徒相遇和异教徒相遇。 异教徒相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 ， 教徒与非教徒相遇次之 ，

同教徒相遇最小。 比如 ， 伊斯兰教有穆斯林之间为兄弟的说法 ， 彼此相遇往往互道
“

色俩 目
”

， 有互助

互爱的责任 。 而基督教对于作为云南少数民族宗教则始终保持排斥打击态度。 即使同
一

宗教内部较为

独立的几个派别之间也会因为对教徒的争夺而发生冲突。 比如近代云南基督教传播史上所谓的
“

五派

分滇
”

。 年 ， 在云南传教的内地会 、 圣道公会、 圣公会 、 五旬节会 、 青年会等五个教派联合成立
“

昆明基督教联合会
”

， 规定凡不属联合会成员的教会组织 ’ 不经联合会同意不得随意在云南进行传教

活动 ， 并对各教会的传教范围做了划分 ： 滇中 、 滇西为 内地会传教范围 ；
昆明 、 大理 、 曲靖为圣公会

传教范围 ；
滇越铁路沿线为五旬节会传教范围 ； 滇东北地区为圣道公会传教范围 ；

青年会可在全省范

围内活动 ， 但只能把信教者介绍给其他四个教会 ， 并由他们协助其吸收会员和进行募捐等活动 。 划分

出各 自 明显的势力范围之后 ， 势力均衡暂时达成 ， 但随着基督教其他派别的逐渐进入和背后不同国家

势力的消长 ，
旧有平衡局面被打破 ， 新的平衡又在动态中逐渐达成 。

在云南 ， 并不排除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内 ， 某种宗教更具优势的现象 。 比如 ， 在西双版纳傣族

地区 ， 南传上座部佛教就比汉传佛教更具优势 ； 在香格里拉藏族地区 ， 藏传佛教同样比汉传佛教更具

优势 ， 但这种优势是相比较而言的 。 在滇中地区 ， 无论是南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 ， 都无法与汉传佛教

的影响相比 。 由于云南地域广大 ，
民族众多 ，

没有形成占绝对优势的宗教 ，
因而各种宗教都能找到 自

己 的
“

势力范围
”

， 在整体上达到均衡。

三 由宗教冲突转向宗教和谐的动态机制

宗教冲突并不必然具有破坏作用 ， 相皮 ，
适度的 、 可控的 、 良性的冲突是宗教走向成熟的基础 。

宗教冲突可以充分暴露宗教 自身在信仰上的弱点 ， 在对手攻击的压力之下 ，
通过借鉴学习其他宗教文

化中 的积极因素而不断提升 自身信仰素质 。 例如 ， 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二教争辩 ， 使双方都吸纳 了对方

不少优点 ， 最后在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作用下 ， 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
“

三教合一
”

格局。 宗教冲

突并不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
适度的宗教冲突往往是先进宗教文化替代后进的宗教文化的必由之

路。 不同宗教通过良性冲突相互取长补短进而和谐相处 ， 有益于宽容精神的养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

宗教冲突具有普遍性 ， 我们 目前见到的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状态 ， 几乎都经历过宗教冲突 ， 尤其是

当不同宗教最初遭遇之时 。 例如 ，
现在被奉为多民族、 多宗教和谐共处典型个案的云南省贡山县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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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乡 ， 世居有怒族、 傈僳族、 独龙族等少数民族。 在清朝乾隆初年四川藏区德格寺的喇嘛杜建功前来

传播藏传佛教 ， 即被信仰原始宗教的当地群众围攻 ；
后来藏传佛教以其较高的信仰素质战胜原始宗教

而不断发展 ， 兴建了飞来寺 、 普化寺等藏传佛教寺院 ， 并使当地不少群众坂依 。 在兰雀治格担任普化

寺治寺喇嘛期间 ， 曾发生过 名原始宗教巫师杀牲祭鬼祈禳瘦疫不灵而被喇嘛私 自处死的恶性事件 ，

幸存的
一

名巫师跑到维西厅告状 ， 于是官府罚普化寺一筒黄金抵命。 年 ，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任安

守被西藏察隅地区喇嘛驱逐出境后 ， 来到紧邻的丙中洛乡传教 ，
通过勾结官府 、 包揽讼词等非法手段

与藏传佛教、 原始宗教争夺信众 ， 最终引发流血冲突事件。 后来传入的基督教吸取天主教的前车之鉴 ，

能较好地尊重当地其他宗教信仰 ， 尤其是通过不同宗教信徒在 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良性互动 ， 丙中洛逐

渐形成原始宗教 、 藏传佛教 、 天主教 、 基督教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存的格局 。

总之 ，
不同宗教相遇不在天 国 ，

而在世俗社会 ，
必然带有特定社会文化的烙印 。 如果其中一方带

有强烈的控制欲望 ， 自视甚高 ， 自恃甚强 ，
不尊重另一方 ， 则冲突在所难免 。 冲突既可以采取较为温

和的文化手段如辩论 ，
也可以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 ， 上升为宗教战争 。 在冲突思维的作用下 ，

人们习

惯为不同文化的相遇埋下分歧的伏笔 。 诸如
“

当十字架遇到 中国龙
”

，

“

当印度象遇到中国龙
”

之类的

字眼 ， 暗含的隐喻就是双方必须分出高下 ，

一

方战胜另
一

方才是被期待的结局 ， 然而客观的结果往往

是两败俱伤。 而和谐思维则恰恰相反 ， 在特定范围内相遇的文化主体求同存异 ， 在尊重对方文化传统

的基础上互益双赢。 在此过程中相遇双方也可能会发生分歧 ， 但经过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能各得其

所 ， 相安无事 。 多元宗教和谐共处 ， 需要秉持
“

和而不同 、 异而兼美、 互利共赢、 各擅胜场
”

的基本

态度 ，
遵循同情理解 、 真诚沟通 、 平等对话、 互补共赢、 自 由选择的行动性原则 ， 消除中心主义 、 排

他主义 、 独裁主义 、 极端主义 、 暴力主义的错误文化 。

二
、 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模式

经验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具有指向性 、 持续性 、 转化性 、 可观察性、 可操作性特征的知识、 技

巧及其综合。 从经验可以积淀为支配性的结构这
一角度看 ， 能否共享某一经验 ， 是不同宗教和谐相处

的重要条件。 我们可以假设两种极端情况 ： 不同宗教发生融合 ， 则在宗教经验上能够全体共享 ；
不同

宗教发生冲突 ， 则在宗教经验上丝毫不能共享 。 宗教和谐程度随着宗教经验共享程度的提升而提升 。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 客观存在的不仅有神圣性的宗教经验 ， 还有世俗性的宗教经验 ， 前者在结构中的

支配作用更大 。 所以只有神圣性经验的共享才能最终导致宗教和谐。

对于宗教经验进行社会学的研究 ， 就是要找出宗教经验之所能够共享的制度性原因 ，
这一过程必

须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 ， 并还原为信徒之间的 日常生活互动和宗教生活互动。 日 常生活的互动 ，

导致宗教世俗经验的共享 ； 宗教生活的互动 ， 导致宗教神圣经验的共享 。 日常生活中的互动 ， 最为重

要的交往形式有经济往来 、 通婚 ；
宗教生活中的互动 ， 最为重要的交往形式有神灵共享、 仪式借鉴 。

经济往来的形式多种多样 ， 目的和功能在于解决人类 自身的生存问题 ， 包括满足衣食住行等方面

的物质性需要 。 经济交往具有较强的世俗性 ，
可以促使不同宗教共享特定的生存资源成为可能 ， 从而

为进一步交往的开展提供基础性的先决条件 。 通婚是人类为了解决 自身再生产的问题而通过社会文化

建构出来对两性行为的合法化模式 。 人类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婚姻形式 ，
最终使动物性的 、 原始的 、 自

发的性关系成为社会性的文化行为 ， 在这一过程中 ，
限制通婚的因素逐渐增多 ， 并与其他制度性因素

一道
， 成为区隔人群的工具。 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是阻碍通婚的重要因素 。 如果异教徒之间能够通婚 ，

不仅有人 口再生产的统计学意义 ， 更能使不同的宗教也有了
“

联姻
”

的性质 ， 从而再生产出新型的宗

教信徒 ， 为宗教和谐共处奠定人 口学的基础 。 宗教生活对神圣性资源的共享 ， 因世俗性资源的共享而

奠定基础 ，
反过来 ，

又有力推动了 日 常生活 中的人群互动 ， 从而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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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宗教经验即是由 日常生活中通过特定机制获得的有系统性的神圣情感 。 宗教经验不强调知识 ，

而强调感觉。 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宗教经验强调个体性 ，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经验则强调集体

性。 我们对多宗教和谐共处关系的强调 ， 其层次的重点不在个体 ， 而在中观的社区和团体 。

在同一地域共存的宗教可以经验到相同的神学内容、 情感内容 、 仪式内容等 ， 就越会趋于和谐共

处 。 在云南特定的社区中 ， 我们常常能够见到不同民族的神灵体系相互借用的现象。 有时是直接拿来

为我所用 ， 有时是改头换面重新包装 ， 换
一个本民族的名字即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民族本来

就是从同一远古族群演化而来 。 比如云南氐羌族群中 的民族对巫师的称谓十分相似 ， 为
“

毕摩
”

、

“

白

马
”

、

“

呗摩
”

等 ， 而且都有过新米节的风俗 。 在特定地域内长期交往的基础上 ， 不同宗教的在神灵体

系和仪式活动上都会发生趋同性 。 具体表现为多个民族信奉区域内主体民族的主体宗教 ， 但同时也保

留本民族的原有宗教。 神灵之间因千丝万缕的世俗关系 ， 结合为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 对神灵的祭拜仪

式 ， 同样也会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彼此不分家 。 可以说 ，
云南多宗教和谐相处 ， 得益于信徒身份的

叠合 ， 即是说允许
一

个人同时信仰多种宗教 ， 成为多种宗教的教徒 ； 神灵体系的叠合 ， 即是说允许
一

个宗教同时吸纳其他宗教的神灵体系
；
活动场所的叠合 ， 即是说允许一个宗教场所为多个宗教所共用 。

云南多宗教和谐共处经验的最大启示即是 ，
通过文化 自觉和社会无意识机制的作用 ， 使宗教生活

与 日常生活有机融合、 良性互动 ， 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上 ， 实现各类资源的共享 ， 并通过特定的再

生产机制将此共享成果积淀并衍生下去 。 宗教经验的共享 ， 必须以人为本 ， 通过社会化、 现实化的机

制来完成 。

三 、 宗教和谐关系研究的学科可能性与必要性

和谐是中 国文化对待事物关系的根本态度和原则 ， 具有 内在的完整体系和异常丰厚的内涵 ， 我们

完全能够而且也极有必要归纳总结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经验 ， 而不是照搬和借用西方

的
“

宗教对话
”

等理论。 不可否认经过潘尼卡 、 尼特等诸多重量级学者的研究与提倡 ，

“

宗教对话
”

也

蔚然具有学科的规模 ， 但其中不适合中 国国情的地方也不在少数 。 对话只是达成和谐的一种手段 ， 手

段在特定情景下的有效与否仍然值得认真研究 。 我们可 以说宗教对话为 了宗教和谐 ，
而不会反过来说

宗教和谐为了宗教对话。 因此秉持中国文化精神 、 深探中国文化内核的
“

和谐经验
”

在人类文明相遇

加速 、 多元化趋势成为主流的 世纪将大有作为 。

对于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经验的研究 ， 必须要以和谐思维为基础展开 。 所谓和谐思维 ， 就是要辩证

性的思考 ， 认识到和谐与冲突是两个如影随形的相互关联问题 ， 简单的 、 消极的 、 粗暴的化解冲突不

能实现和谐 ， 需要从正面促成和谐内外条件的实现 ， 使其 自然而然地呈现 。 所谓和谐思维 ， 就是要关

系性的思考 ，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将宗教和谐关系看作宗教互动关系的一个可能类型 ， 在宗教内 、 宗教

间 、 宗教与其他社会建制如政治 、 经济 、 文化之类的 良性互动和协调运行中实现平衡、 互利 、 共贏。

所谓和谐思维 ， 就是要现象性的思考 ， 将和谐作为具有统一性 、 结构性的客观存在 ， 寻找其之所以能

够发挥支配作用的结构性原因 。 所谓和谐思维 ， 就是要整体性的思考 ， 在立足大局的基础上 ， 兼顾细

节问题 ’ 使其更完美的呈现 。 所谓和谐思维 ’ 就是要过程性的思考 ’ 和谐关系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

是在各种条件具备之后 ， 各要素之间经过长期涵化演变 、 协调交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结构 ，
这一结构

有可能向坏的方向滑向冲突 ，
也可能从好的方向实现持续和谐。 所谓和谐思维 ， 就是要功能性的思考 ，

要立足和谐的正功能 ， 注重实效 ， 发挥其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 相应的 ， 使冲突发挥正功能 ， 也有助于

其向和谐的积极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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